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易字第81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
被      告  邱偉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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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

年度偵字第2688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公訴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與代號AE000-K112203成年女子

（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A女）前為男女朋友，甲○○因

欲與A女復合，竟基於反覆實行跟蹤騷擾之概括犯意，於民

國112年11月10日至同年11月14日間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

反覆且持續違反A女意願，對A女反覆實施如附表所示之跟蹤

騷擾行為，致使A女心生畏怖，足以影響A女之日常生活。嗣

因A女不堪其擾，遂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因認被告涉犯

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。
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告

訴；告訴經撤回者，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不受理之判

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

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被告所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

嫌，依同條第3項規定須告訴乃論。茲因告訴人已於第一審

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，此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紙可佐

（本院卷第31頁）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

決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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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藍雅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
送上級法院」。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錫屏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附表：

編號 時間 行為 證據出處

1 112年11月10日

0時37分許

甲○○前往A女位於桃園市

平鎮區住處（地址詳卷）對

A女大吼大叫。

2 112年11月13日

15時許

甲○○以電話聯繫A女前往

中壢車站之旅館，並對A女

稱：「如果你沒有到，要讓

你好看」等語。

3 112年11月13日

23時12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這

個王八蛋我一定會處理你，

你告訴我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45頁

4 112年11月13日

23時17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這

個畜生中的畜生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45頁

5 112年11月13日

23時35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有

比禽獸還不如這樣對我」等

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47頁

6 112年11月13日

23時42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不像

你們啦，褲頭很很鬆啊，每

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49頁

7 112年11月13日 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 113偵2688卷第4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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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時43分許 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每個

人都可以幹你，你跟禽獸一

樣，衣服穿的是人，衣服脫

下來就是禽獸了」等文字。

8 112年11月13日

23時45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是

玩物而已，你是什麼東

西?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49頁

9 112年11月13日

23時46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鳥褲

頭比較鬆，所以每個人都可

以幹你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49頁

10 112年11月13日

23時47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好

好想想褲頭比較鬆啦，阿沒

有考慮你有男朋友你是什麼

身分?戶頭送阿，每個人都

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49頁

11 112年11月14日

某時許

甲○○前往A女桃園市平鎮

區住處（地址詳卷）、桃園

市中壢區工作地（地址詳

卷）等候、盯梢。

12 112年11月14日

8時11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跟妓

女一樣，褲頭很鬆」等文

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3頁

13 112年11月14日

11時11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討客

兄的保全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3頁

14 112年11月14日

12時3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他媽

的你很過分，還叫你客兄來

我的攤子那邊站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3頁

15 112年11月14日

12時47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的

心肝啊，比畜生還畜生，居

然叫你公司來我的攤子叫你

客兄來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3、111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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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112年11月14日

13時25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還

叫你客兄來我做生意的地

方，你太過分了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5頁

17 112年11月14日

22時37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跟你

客兄講完了，沒有」等文

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5頁

18 112年11月14日

22時53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要出

去打炮了喔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7頁

19 112年11月14日

22時56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等一

下少幹幾下?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7頁

20 112年11月14日

22時57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頭腦

是有問題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7頁

21 112年11月14日

22時58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比

吼，那個妓女戶的妓女還不

如，這幾封信啊，磚頭整排

的鏡像啊，看你怎樣在那邊

生活?每戶也知道這是國術

館的女兒在外面搞得夠大」

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7頁

22 112年11月14日

23時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畜生

要去打炮了嗎?少幹幾下才

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7頁

23 112年11月14日

23時3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狼

心狗肺，你比妓女還不如的

妓女，少幹幾下才不會流

血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7頁

24 112年11月14日

23時12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少幹

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9頁

25 112年11月14日 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 113偵2688卷第5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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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時15分許 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是

筆記你還不如的人，妓女妓

女，還不懂得感恩呢?你在

看我怎樣玩你」等文字。

26 112年11月14日

23時16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怎

樣玩?我就怎樣玩你，你不

要叫你那個客兄喔，那個板

橋也沒有啊蛤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第59頁

27 112年11月14日

23時21分許

甲○○以 LINE 暱稱「阿

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想好

再打電話給我，你拿什麼錢

打電話給我你這個妓女的妓

女」等文字。

113偵2688卷

01

(續上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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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688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公訴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與代號AE000-K112203成年女子（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A女）前為男女朋友，甲○○因欲與A女復合，竟基於反覆實行跟蹤騷擾之概括犯意，於民國112年11月10日至同年11月14日間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反覆且持續違反A女意願，對A女反覆實施如附表所示之跟蹤騷擾行為，致使A女心生畏怖，足以影響A女之日常生活。嗣因A女不堪其擾，遂報警處理，始查悉上情。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告訴；告訴經撤回者，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不受理之判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被告所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，依同條第3項規定須告訴乃論。茲因告訴人已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，此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紙可佐（本院卷第31頁）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藍雅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錫屏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附表：
		編號

		時間

		行為

		證據出處



		1

		112年11月10日0時37分許

		甲○○前往A女位於桃園市平鎮區住處（地址詳卷）對A女大吼大叫。

		




		2

		112年11月13日15時許

		甲○○以電話聯繫A女前往中壢車站之旅館，並對A女稱：「如果你沒有到，要讓你好看」等語。

		




		3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12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這個王八蛋我一定會處理你，你告訴我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5頁



		4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17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這個畜生中的畜生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5頁



		5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35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有比禽獸還不如這樣對我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7頁



		6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42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不像你們啦，褲頭很很鬆啊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9頁



		7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43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，你跟禽獸一樣，衣服穿的是人，衣服脫下來就是禽獸了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9頁



		8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45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是玩物而已，你是什麼東西?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9頁



		9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46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鳥褲頭比較鬆，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9頁



		10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47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好好想想褲頭比較鬆啦，阿沒有考慮你有男朋友你是什麼身分?戶頭送阿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9頁



		11

		112年11月14日某時許

		甲○○前往A女桃園市平鎮區住處（地址詳卷）、桃園市中壢區工作地（地址詳卷）等候、盯梢。

		




		12

		112年11月14日8時11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跟妓女一樣，褲頭很鬆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3頁



		13

		112年11月14日11時11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討客兄的保全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3頁



		14

		112年11月14日12時3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他媽的你很過分，還叫你客兄來我的攤子那邊站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3頁



		15

		112年11月14日12時47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的心肝啊，比畜生還畜生，居然叫你公司來我的攤子叫你客兄來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3、111頁



		16

		112年11月14日13時25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還叫你客兄來我做生意的地方，你太過分了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5頁



		17

		112年11月14日22時37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跟你客兄講完了，沒有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5頁



		18

		112年11月14日22時53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要出去打炮了喔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19

		112年11月14日22時56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等一下少幹幾下?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20

		112年11月14日22時57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頭腦是有問題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21

		112年11月14日22時58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比吼，那個妓女戶的妓女還不如，這幾封信啊，磚頭整排的鏡像啊，看你怎樣在那邊生活?每戶也知道這是國術館的女兒在外面搞得夠大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22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畜生要去打炮了嗎?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23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3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狼心狗肺，你比妓女還不如的妓女，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24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12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9頁



		25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15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是筆記你還不如的人，妓女妓女，還不懂得感恩呢?你在看我怎樣玩你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9頁



		26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16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怎樣玩?我就怎樣玩你，你不要叫你那個客兄喔，那個板橋也沒有啊蛤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9頁



		27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21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想好再打電話給我，你拿什麼錢打電話給我你這個妓女的妓女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



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易字第81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被      告  邱偉仁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
年度偵字第2688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公訴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與代號AE000-K112203成年女子（
   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A女）前為男女朋友，甲○○因欲與A
    女復合，竟基於反覆實行跟蹤騷擾之概括犯意，於民國112年
    11月10日至同年11月14日間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反覆且持
    續違反A女意願，對A女反覆實施如附表所示之跟蹤騷擾行為
    ，致使A女心生畏怖，足以影響A女之日常生活。嗣因A女不堪
    其擾，遂報警處理，始查悉上情。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
    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告
    訴；告訴經撤回者，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不受理之判
    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
    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被告所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
    嫌，依同條第3項規定須告訴乃論。茲因告訴人已於第一審
    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，此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紙可佐（
    本院卷第31頁）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
    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
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藍雅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送上級法院」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錫屏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附表：
編號 時間 行為 證據出處 1 112年11月10日0時37分許 甲○○前往A女位於桃園市平鎮區住處（地址詳卷）對A女大吼大叫。  2 112年11月13日15時許 甲○○以電話聯繫A女前往中壢車站之旅館，並對A女稱：「如果你沒有到，要讓你好看」等語。  3 112年11月13日23時12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這個王八蛋我一定會處理你，你告訴我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5頁 4 112年11月13日23時17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這個畜生中的畜生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5頁 5 112年11月13日23時35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有比禽獸還不如這樣對我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7頁 6 112年11月13日23時42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不像你們啦，褲頭很很鬆啊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9頁 7 112年11月13日23時43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，你跟禽獸一樣，衣服穿的是人，衣服脫下來就是禽獸了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9頁 8 112年11月13日23時45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是玩物而已，你是什麼東西?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9頁 9 112年11月13日23時46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鳥褲頭比較鬆，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9頁 10 112年11月13日23時47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好好想想褲頭比較鬆啦，阿沒有考慮你有男朋友你是什麼身分?戶頭送阿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9頁 11 112年11月14日某時許 甲○○前往A女桃園市平鎮區住處（地址詳卷）、桃園市中壢區工作地（地址詳卷）等候、盯梢。  12 112年11月14日8時11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跟妓女一樣，褲頭很鬆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3頁 13 112年11月14日11時11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討客兄的保全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3頁 14 112年11月14日12時3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他媽的你很過分，還叫你客兄來我的攤子那邊站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3頁 15 112年11月14日12時47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的心肝啊，比畜生還畜生，居然叫你公司來我的攤子叫你客兄來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3、111頁 16 112年11月14日13時25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還叫你客兄來我做生意的地方，你太過分了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5頁 17 112年11月14日22時37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跟你客兄講完了，沒有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5頁 18 112年11月14日22時53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要出去打炮了喔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19 112年11月14日22時56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等一下少幹幾下?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20 112年11月14日22時57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頭腦是有問題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21 112年11月14日22時58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比吼，那個妓女戶的妓女還不如，這幾封信啊，磚頭整排的鏡像啊，看你怎樣在那邊生活?每戶也知道這是國術館的女兒在外面搞得夠大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22 112年11月14日23時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畜生要去打炮了嗎?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23 112年11月14日23時3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狼心狗肺，你比妓女還不如的妓女，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24 112年11月14日23時12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9頁 25 112年11月14日23時15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是筆記你還不如的人，妓女妓女，還不懂得感恩呢?你在看我怎樣玩你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9頁 26 112年11月14日23時16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怎樣玩?我就怎樣玩你，你不要叫你那個客兄喔，那個板橋也沒有啊蛤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9頁 27 112年11月14日23時21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想好再打電話給我，你拿什麼錢打電話給我你這個妓女的妓女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 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易字第8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被      告  邱偉仁
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688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公訴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與代號AE000-K112203成年女子（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A女）前為男女朋友，甲○○因欲與A女復合，竟基於反覆實行跟蹤騷擾之概括犯意，於民國112年11月10日至同年11月14日間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反覆且持續違反A女意願，對A女反覆實施如附表所示之跟蹤騷擾行為，致使A女心生畏怖，足以影響A女之日常生活。嗣因A女不堪其擾，遂報警處理，始查悉上情。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告訴；告訴經撤回者，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不受理之判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被告所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，依同條第3項規定須告訴乃論。茲因告訴人已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，此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紙可佐（本院卷第31頁）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藍雅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錫屏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附表：
		編號

		時間

		行為

		證據出處



		1

		112年11月10日0時37分許

		甲○○前往A女位於桃園市平鎮區住處（地址詳卷）對A女大吼大叫。

		




		2

		112年11月13日15時許

		甲○○以電話聯繫A女前往中壢車站之旅館，並對A女稱：「如果你沒有到，要讓你好看」等語。

		




		3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12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這個王八蛋我一定會處理你，你告訴我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5頁



		4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17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這個畜生中的畜生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5頁



		5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35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有比禽獸還不如這樣對我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7頁



		6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42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不像你們啦，褲頭很很鬆啊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9頁



		7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43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，你跟禽獸一樣，衣服穿的是人，衣服脫下來就是禽獸了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9頁



		8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45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是玩物而已，你是什麼東西?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9頁



		9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46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鳥褲頭比較鬆，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9頁



		10

		112年11月13日23時47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好好想想褲頭比較鬆啦，阿沒有考慮你有男朋友你是什麼身分?戶頭送阿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49頁



		11

		112年11月14日某時許

		甲○○前往A女桃園市平鎮區住處（地址詳卷）、桃園市中壢區工作地（地址詳卷）等候、盯梢。

		




		12

		112年11月14日8時11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跟妓女一樣，褲頭很鬆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3頁



		13

		112年11月14日11時11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討客兄的保全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3頁



		14

		112年11月14日12時3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他媽的你很過分，還叫你客兄來我的攤子那邊站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3頁



		15

		112年11月14日12時47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的心肝啊，比畜生還畜生，居然叫你公司來我的攤子叫你客兄來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3、111頁



		16

		112年11月14日13時25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還叫你客兄來我做生意的地方，你太過分了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5頁



		17

		112年11月14日22時37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跟你客兄講完了，沒有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5頁



		18

		112年11月14日22時53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要出去打炮了喔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19

		112年11月14日22時56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等一下少幹幾下?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20

		112年11月14日22時57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頭腦是有問題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21

		112年11月14日22時58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比吼，那個妓女戶的妓女還不如，這幾封信啊，磚頭整排的鏡像啊，看你怎樣在那邊生活?每戶也知道這是國術館的女兒在外面搞得夠大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22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畜生要去打炮了嗎?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23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3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狼心狗肺，你比妓女還不如的妓女，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7頁



		24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12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9頁



		25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15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是筆記你還不如的人，妓女妓女，還不懂得感恩呢?你在看我怎樣玩你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9頁



		26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16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怎樣玩?我就怎樣玩你，你不要叫你那個客兄喔，那個板橋也沒有啊蛤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第59頁



		27

		112年11月14日23時21分許

		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想好再打電話給我，你拿什麼錢打電話給我你這個妓女的妓女」等文字。

		113偵2688卷



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易字第81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被      告  邱偉仁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688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公訴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與代號AE000-K112203成年女子（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A女）前為男女朋友，甲○○因欲與A女復合，竟基於反覆實行跟蹤騷擾之概括犯意，於民國112年11月10日至同年11月14日間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反覆且持續違反A女意願，對A女反覆實施如附表所示之跟蹤騷擾行為，致使A女心生畏怖，足以影響A女之日常生活。嗣因A女不堪其擾，遂報警處理，始查悉上情。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告訴；告訴經撤回者，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不受理之判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被告所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，依同條第3項規定須告訴乃論。茲因告訴人已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，此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紙可佐（本院卷第31頁）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藍雅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錫屏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附表：
編號 時間 行為 證據出處 1 112年11月10日0時37分許 甲○○前往A女位於桃園市平鎮區住處（地址詳卷）對A女大吼大叫。  2 112年11月13日15時許 甲○○以電話聯繫A女前往中壢車站之旅館，並對A女稱：「如果你沒有到，要讓你好看」等語。  3 112年11月13日23時12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這個王八蛋我一定會處理你，你告訴我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5頁 4 112年11月13日23時17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這個畜生中的畜生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5頁 5 112年11月13日23時35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有比禽獸還不如這樣對我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7頁 6 112年11月13日23時42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不像你們啦，褲頭很很鬆啊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9頁 7 112年11月13日23時43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，你跟禽獸一樣，衣服穿的是人，衣服脫下來就是禽獸了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9頁 8 112年11月13日23時45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是玩物而已，你是什麼東西?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9頁 9 112年11月13日23時46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鳥褲頭比較鬆，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9頁 10 112年11月13日23時47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好好想想褲頭比較鬆啦，阿沒有考慮你有男朋友你是什麼身分?戶頭送阿，每個人都可以幹你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49頁 11 112年11月14日某時許 甲○○前往A女桃園市平鎮區住處（地址詳卷）、桃園市中壢區工作地（地址詳卷）等候、盯梢。  12 112年11月14日8時11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跟妓女一樣，褲頭很鬆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3頁 13 112年11月14日11時11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討客兄的保全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3頁 14 112年11月14日12時3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他媽的你很過分，還叫你客兄來我的攤子那邊站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3頁 15 112年11月14日12時47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的心肝啊，比畜生還畜生，居然叫你公司來我的攤子叫你客兄來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3、111頁 16 112年11月14日13時25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還叫你客兄來我做生意的地方，你太過分了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5頁 17 112年11月14日22時37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跟你客兄講完了，沒有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5頁 18 112年11月14日22時53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要出去打炮了喔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19 112年11月14日22時56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等一下少幹幾下?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20 112年11月14日22時57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頭腦是有問題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21 112年11月14日22時58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比吼，那個妓女戶的妓女還不如，這幾封信啊，磚頭整排的鏡像啊，看你怎樣在那邊生活?每戶也知道這是國術館的女兒在外面搞得夠大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22 112年11月14日23時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畜生要去打炮了嗎?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23 112年11月14日23時3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狼心狗肺，你比妓女還不如的妓女，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7頁 24 112年11月14日23時12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少幹幾下才不會流血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9頁 25 112年11月14日23時15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是筆記你還不如的人，妓女妓女，還不懂得感恩呢?你在看我怎樣玩你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9頁 26 112年11月14日23時16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你怎樣玩?我就怎樣玩你，你不要叫你那個客兄喔，那個板橋也沒有啊蛤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第59頁 27 112年11月14日23時21分許 甲○○以LINE暱稱「阿國」，傳送內容略為「想好再打電話給我，你拿什麼錢打電話給我你這個妓女的妓女」等文字。 113偵2688卷 



